
赤峰大学校史馆设计方案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一、技术部分（80分）

	1
	特色分析、策展思路及展馆主题（0-15分）
	（1）精神文脉梳理清晰，能深刻诠释学院与地域特色；策展思路新颖独特，与学院特质高度契合；展馆主题鲜明突出，能准确体现办学理念。三者俱备，得15分；
（2）精神文脉梳理较清晰，策展思路相对独特，展馆主题较明确，得10分；
（3）精神文脉、策展思路、展馆主题与学院契合度一般，得5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2
	详细的策划大纲及布展脚本（0-15分）
	（1）提交详细策划大纲及布展脚本（含三级标题），体现内容规划、展示手段。方案完善且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完全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5分；
（2）方案完整，基本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0分；
（3）内容有待完善，得5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3
	详细的设计方案及展示效果（0-15分）

	提交的设计方案非常齐全、完整，能够全部涵盖整个项目需求，平面图、流线图、重亮点分析图、鸟瞰图等丰富齐全，空间效果图不低于15张。
（1）做到准确和完整地对展览主题和展陈内容进行表达，各展区之间空间衔接自然，色调搭配和谐，既统一又富于变化，能够清晰地体现出设计理念与风格，得15分；
（2）设计方案完整，数量满足以上要求且能保证基本展示效果，得10分；
（3）设计方案一般，展示效果缺乏整体性，得5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4
	重点亮点的营造和表现（0-15分）
	提交重点亮点营造和实施方案（不低于5个），包含场景还原、多媒体交互等多元形式的创意构思、设计效果、内容规划等，并提供多媒体设备对应的UI界面图（不低于5个，每个不低于2张）。
（1）重点亮点的营造和表现突出，区别其他同类展馆的要素明显，感染力强，完全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5分；
（2）重点亮点的营造和表现较突出，与其他同类展馆的区别不明显，数量基本满足以上要求的，得10分；
（3）重点亮点的营造和表现一般，得5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5
	专业的布展立面设计图（0-10分）
	提交版面布展立面图不少于15张。
（1）内容丰富、设计美观，能够体现学院办学历史和文化特色。完全满足以上要求并且有明显优越性的得10分；
（2）数量满足但无明显优越性的得6分；
（3）数量不满足设计效果一般的得3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方案演示（0-10分）

	提交方案演示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需由设计单位制作为常用视频播放软件可以正常播放的格式并以U 盘随文件密封。
（1）方案演示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内容完整详实，形式专业规范，视频画质清晰、播放流畅，时长控制合理充分展现项目优势与实施能力得10分；
（2）方案演示内容基本完整，逻辑较清晰，形式较为规范，视频可正常播放，能基本反映项目思路，但亮点不足、表现力一般得6分；
（3）方案演示内容不完整、逻辑混乱，形式简单粗糙，视频存在画质模糊、卡顿等问题，时长严重超标或信息表达不清得3分；
（4）无此内容得0分。
	

	二、其他部分（20分）

	1
	企
业
实
力
（0-20分）
	设计单位配置齐全科学，至少配备艺术设计类（室内设计、建筑装饰设计等专业）、结构类（建筑结构、装饰结构等专业）、暖通类（注册暖通、装饰暖通等专业）、工艺美术（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设计等专业）、电气类（注册电气、装饰水电、电气工程等专业）等人员，每类1分，最高得5分。一人多证可重复计分。
注：供应商须同时提供拟派设计管理机构各项专业人员近6个月（任意连续3个月）社保证明。提供能够证明以上专业或职业资格的有效证书（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均可）扫描件。
	

	2
	
	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拟为本项目拟派的设计负责人具有类似常设展馆设计或设计施工一体化业绩的，每有一项得2分，最多得2分。（提供中标通知书、中标公示网页截图、合同、验收报告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需体现项目内容、设计负责人姓名等关键评审因素否则不计分。企业业绩和项目经理业绩不重复计分）。
	

	3
	
	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的展览类项目获得国家级、省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行业协会颁发的荣誉，国家级荣誉得3分，省级荣誉得2分，最多得3分。（提供荣誉证书及项目合同扫描件），否则不计分。
	

	4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有类似常设展馆设计或设计施工一体化业绩的。每提供一个计2分，最多计10分。
提供中标通知书、中标公示网页截图、合同、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否则不计分。
	



